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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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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2022年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与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农

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村家庭消费水平，该促进效应随消费水平上升呈“阶梯式下降”，

表现出明显的普惠性，对低消费家庭的边际改善作用更强。此外，家庭收入与人力资本仍是制约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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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在构建“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中具有基础性作用。随着信息技术广泛渗透，互联

网已深度融入居民日常生活，网民规模与网络购物用户量持续

扩大，极大提升了家庭消费的便利性。然而，在城乡二元结构

背景下，农村居民在收入水平、消费环境及信息获取方面仍落

后于城市，消费潜力尚未充分释放。互联网的发展为缩小城乡

差距提供了契机，其通过降低信息成本、拓展消费渠道，打破

了农村地区的信息孤岛效应。相关研究表明，互联网普及显著

改善了农村消费环境，但其对不同消费水平家庭的影响是否存

在非对称性仍有待深究。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互联网使用对

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异质性作用，对于激发农村消费潜

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技术不断渗透至

社会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多个领域，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

重要动力。

从宏观层面来看，一方面，互联网通过降低国际贸易中的

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促进了贸易规模的扩张；另一方面，互

联网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资源错配以及促进技术创新等路

径，显著提升了制造业生产率。从微观层面来看，互联网的普

及有助于促进就业、激发创业活力，并增强居民的投资参与意

愿。在消费领域，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信息获取方式和消费渠道，

更深刻地影响了居民的消费观念、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在农

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使用被认为能够通过提高

收入水平、降低交易成本等途径，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规

模，释放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

互联网对农村消费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农村地区地理位置偏远，信息闭塞，

农户面临严重的信息孤岛效应。互联网打破了时空限制，使农

户能以极低成本获取海量商品信息，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

其次，拓宽消费渠道与产品供给。电子商务的下沉解决了农村

实体店商品种类匮乏的问题，使得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到与城市

居民同等质、同价的商品。最后，数字化支付的便利性。移动

支付的普及简化了交易流程，降低了支付的时间成本，从而刺

激了即时性消费。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互联网

使用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提升。

（二）互联网使用对不同消费水平家庭影响的异质性

消费作为家庭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决策，其受到的影响因素

具有复杂性。相关研究表明，家庭消费不仅受到收入和价格等

经济因素的影响，人口结构变化和政府政策同样对消费行为产

生重要作用。不同资产类型的配置差异，也会导致家庭消费反

应存在明显差别。近年来，虽然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所提升，

但其消费水平仍显著低于整体平均水平。同时，互联网对消费

的影响机理并非线性。有学者指出，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与居民

消费之间可能存在“U”型关系。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的使用

的影响效果往往受到使用者自身的制约。

对于低消费水平家庭而言，互联网的使用可能主要产生

“生存型”的消费替代，消费总量的提升空间有限。对于中高

消费水平家庭而言，互联网则更多地扮演了“发展型”或“享

受型”消费的助推器。然而，也有观点认为，互联网对低收入、

低消费群体的边际改善效果可能更大，因为这部分人群原本受

到的信息抑制最为严重。

基于上述分析，不同消费阶层的家庭在面临互联网冲击

时，其消费行为的调整幅度可能存在非对称性。为了深入探讨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本文提出第二个研

究假设：互联网使用对不同消费水平的农村家庭的影响具有明

显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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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取与说明

1.数据来源

本文的原始研究数据为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

2022年的面板数据，本文对原始数据采取了如下处理步骤：

①将问卷中的“财务回答人”界定为家庭户主，并将家庭层面

与个人层面的问卷数据进行匹配合并；②剔除指标缺失及无法

有效识别的异常样本；③考虑到研究对象的一致性，本文仅保

留农村家庭样本，剔除了城镇家庭样本；④对部分连续变量进

行了自然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异方差影响。经上述筛选与处理，

最终获得有效样本观测值 11621个。

2.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即包括食品支出、

居住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家庭设备及日用品支出、衣着鞋帽

支出、文教娱乐支出、交通通讯支出等八类消费性支出的家庭

消费性总支出。在后续的实证过程中，被解释变量的数值为农

村家庭消费性总支出数值的自然对数。

（2）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行为。即原始问卷中的

“是否移动上网”和“是否电脑上网”这两个问题，只要满足

其中一个问题就为“1”，否则记为“0”。

（3）控制变量：本文根据既有文献研究，从家庭经济基

础、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生命周期以及家庭结构四个维度引入

控制变量，具体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

类别 变量
变量定

义

观测

值

平均

值

标准

差

最小

值

最大

值

被解

释变

量

农村

家庭

消费

水平

家庭消

费性总

支出的

对数值

11621 9.999 0.949 3.178 13.826

核心

解释

变量

互联

网使

用行

为

是=1，
否=0 11621 0.223 0.417 0.000 1.000

控制

变量

家庭

经济

基础

家庭年

收入对

数

11621 10.12
8 1.218 0.000 14.253

家庭

人力

资本

户主性

别
11621 0.727 0.446 0.000 1.000

户主受

教育年

限

11261 6.004 4.171 0.000 16.000

家庭

生命

周期

特征

户主年

龄
11621 53.77

1 11.919 19.00
0 92.000

家庭

结构

家庭抚

养比
11621 0.178 0.341 0.000 9.333

（二）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探究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

农村家庭消费。具体地，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ln cmp it = α + βinternetit +
j=1

n

γj� controlsj,it + μi + δpt

+ εit

其中，下标 i，p，t 分别表示第 i 个家庭，其所在的第 p

个省份以及第 t 个年份。ln cmp it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表示

i 家庭在 t时期的消费总支出的对数值；internetit表示 i 家庭在

t 时期的互联网使用情况；controlsit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

εit为随机扰动项。在模型中，β是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反

映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方向与程度。考虑到微观个

体的异质性以及地区层面随时间波动的宏观环境，本文通过引

入 μi（家庭固定效应）和δpt（省份—年份固定效应）实现

了双向固定效应的控制。同时，为解决潜在的自相关与异方差

问题，回归标准误均在家庭维度进行了聚类处理。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否控制和固定时间、个体差异，互

联网使用（inter）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一。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农村家庭消费水平

未控制、未固定 未控制 已控制、已固定

(1) (2) (3)

互联网使用行为
0.732*** 0.113*** 0.074***

(34.11) (4.64) (3.12)

家庭年收入对数
0.168***

(15.97)

户主性别
0.146

(0.80)

户主年龄
-0.014***

(-2.82)

户主受教育年限
0.015**

(2.36)

家庭抚养比
-0.054

(-1.34)

常数项
9.836*** 9.974*** 8.863***

(776.05) (1829.93) (33.61)

样本量 11621 11618 1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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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 R2 0.103 0.530 0.554

注：括号内为 t统计量；*p<0.1,**p<0.05,***p<0.01

（二）不同消费水平的分布规律

考虑到农村家庭消费受家庭行为惯性和不可观测因素影

响较大，传统的 OLS 均值回归仅能反映互联网使用对消费的

平均影响，容易忽略不同消费阶层间的异质性。因此，本文借

鉴 Machado & Silva（2019）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方法（MM-QR），

通过估计不同分位点下的系数，刻画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

费的异质性影响。具体地：

Qτ lncmpit|internetit

= αi τ + βi τ internetit

+ γ τ controlsit + δt τ + εit τ

其中，Qτ lncmpit|internetit 表示在给定自变量条件下

lncmpit的第τ个条件分位数；τ为分位点；βi核心估计系数，

随τ而变化；αi τ 为家庭固定效应，δt τ 为年份固定效

应，εit τ 是随机误差项。

图 1分位数回归结果

从影响系数的变化趋势来看（图 1），互联网使用（inter）

的回归系数的大小随家庭消费分位点的上升呈现出明显的下

降态势。具体地，在低消费分位点（10%～30%），互联网的

拉动效应最强；而随着家庭消费水平进入高分位区间（70%～

90%），该效应逐渐减弱。

针对上述异质性表现，本文认为可能有以下三种原因：第

一，边际效用递减驱动的“赶超效应”。相比于高消费家庭，

处于消费底层的农村家庭往往面临更严重的信息孤岛。互联网

的接入为其提供了从无到有的信息渠道与购物选择，这种边际

上的飞跃极大地释放了其长期受抑的消费潜力。第二，互联网

对低收入群体的增收回馈。低消费通常与低收入高度相关。互

联网通过提供非农就业信息、农村电商等灵活就业机会，有效

提升了低收入家庭的经营性与工资性收入。由于该群体的边际

消费倾向通常较高，收入的微小增长能更直接地转化为消费扩

张。第三，数字技术的普惠性。图中左高右低的走势有力地证

明了互联网在农村地区具有显著的普惠性特征。互联网通过赋

予下沉市场更强的购买便利性与信息对称性，起到了缩小农村

内部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正向作用。

五、结论和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2022年的多期面板数

据，深入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异质性作

用，并得出以下结论：1.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村家庭消费

水平。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具

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控制变量和固定个体与时间以后，

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依旧在 1% 的水平上显著。2.互联网对消费

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的“普惠性”异质性。异质性检验表明，

互联网对消费的拉动效应在不同消费分位点上呈现明显差异，

对经济地位较低、原本受信息抑制最严重的家庭贡献更大。

（二）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1.强化农村数字

基础设施的“精准覆盖”。本文研究发现互联网对低消费家庭

的边际贡献更大，因此政府应重点加强偏远、欠发达农村地区

的网络基建。通过缩小地区间的数字基础设施的差异，确保低

消费群体能够低成本、高质量地接入数字网络，充分发挥互联

网的普惠价值，助力实现共同富裕。2.实施针对性数字技能培

训，提升“数字融入”能力。低消费家庭往往面临虽然有网但

不会用的困境。政府和社区应开展面向农户的智能终端使用、

防范网络诈骗及电子商务操作培训，帮助低初始消费家庭更好

地利用数字工具获取廉价优质的商品与服务，进一步放大互联

网的“边际改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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